
部门（单位）整体绩效目标申报表

(2023年)

部门（单位）名称（盖章） 喀什市消防救援大队

部门（单位）联系人 聂倩茹 联系电话： 18399598861

年度绩效目标

深入贯彻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》和《消防安全责任制实施办法》，将消防工作纳入乡镇（街道）党政领导安全生产工作述职和“第一责任人”履职
报告内容，压实领导责任；推进各行业监管部门落实“一岗双责”，强化部门会商研判、联合执法，加强对消防工作的统筹协调和督促指导，着力解决
城乡消防发展失衡的问题；实体化运行消防安全委员会机制，发挥其在社会面火灾防控领域“指挥棒”作用，提升社会化消防工作综合治理水平；推动
落实“十四五”消防救援事业发展规划和高质量发展意见。

年度预算（万元）

资金来源

财政资金（万元）
中央安排 0.00 地（州、市）安排 0.00

自治区安排 0.00 县（市、区）安排 898.45

其他资金（万元） 其他 0.00

合计： 898.45

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指标值设定依据 权重

年度
绩效
指标

运行成本

管理效率

履职效能 数量指标

保障现有消防工作站数量 >=19个 2022年度工作总结及2023年度工作计划 15

新建消防站工程数量 =3座 2022年度工作总结及2023年度工作计划 15

推动完成政府专职消防队数量 =8个 2022年度工作总结及2023年度工作计划 15

推动完成志愿消防队数量 =3个 2022年度工作总结及2023年度工作计划 15

保障消防员数量 >=145人 2022年度工作总结及2023年度工作计划 15

开展消防宣传活动次数 >=30次 2022年度工作总结及2023年度工作计划 15

社会效益

可持续发展能力

服务对象满意度


